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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5年朝民初字第15217号案件
情况说明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bookmark: _GoBack]贵院于2017年7月27日委托我公司对2015年朝民初字第15217号案件涉案房屋，即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6号农展馆的旧馆原中央厅、一号厅、三号厅、二号厅的一部分及南大仓库的一部分进行评估。评估内容为上述房屋于2012年8月时的价值及2016年6月30日至今上述房屋的租金损失。
我公司分别于2018年3月12日、2018年5月21日及2018年6月25日向贵院发出补充资料的《情况说明》，于2018年4月10日、2018年6月20日收到贵院回复函，函中明确原被告双方就估价对象灭失原因及在灭失时的装修情况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我公司为专业房地产估价机构，判断估价对象灭失原因及在灭失时的装修情况已超出我司房地产估价专业领域。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3.0.10对估价对象的房屋安全、质量缺陷、环境污染、建筑面积、财务状态等估价专业以外的专业问题，经实地查勘、查阅现有资料或向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咨询后，仍难以作出常规判断和相应假设的，应建议估价委托人聘请具有相应资质资格的专业机构或专家先行鉴定或检测、测量、审计等，再以专业机构或专家出具的专业意见为依据进行估价……”。
2020年12月7日，我司收到贵院回函，确认难以通过另行摇号方式确定造价公司，进行造价鉴定。而工程造价工作专业超过我司的专业领域。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对外委托鉴定评估工作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业机构可以终止鉴定评估工作：（一）无法获取必要的鉴定评估材料，经通知人民法院补充、重新提取鉴定评估材料仍无法取得的；……” 
故我司提请终止对2015年朝民初字第15217号案件的鉴定评估工作。
特此说明。

（此页无正文）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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